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拟审查公示材料

一、项目概况：
山东三象电气设备有限公司电器设备及器材生产改扩建项目位于莱芜区口镇街道太平西路以东垂杨街以南，项目总投资 5000 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200 万元，用地面积 30000 平方米。项目主要购置 1 条变压器油箱生产线（含机加工、前处理、涂装）、1 条变压器散热器生产线、1 条变压器散热器前处理线、1 条涂装线及配套设备；同时对现有淋漆工序增加溶剂型涂料使用以提高产品品质。项目以外购钢板、镀锌板、漆料等为原辅料，经下料、机加、抛丸、组装、试漏、前处理、涂装等生产工艺，年新增变压器片式散热器产能 3000 吨；以外购钢板、涂料为原料，经下料、机加工、焊接、试漏、抛丸、前处理、涂装等生产工艺，年生产变压器油箱 3000 吨。
二、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一）施工期
拟建项目利用现有厂房进行建设，施工期工程内容主要为设备安装，不涉及土石方施工，设备安装过程中要采取有效措施，减轻噪声影响。
（二）运营期
1. 做好废气的污染防治工作。项目在运营期要加强各工序和生产运行管理，各类废气须按照环境影响报告表中提出的环境保护措施进行处理处置，确保项目运营后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
1#、3# 车间前处理工序酸洗产生的含硫酸雾废气经收集后，分别经 1 套“碱喷淋塔”处理，通过配套的不低于15 米高排气筒（DA006、DA007）排放；1# 车间涂装线烘烤工序及喷塑三连体、喷塑流水线固化工序配套的天然气燃烧器采用低氮燃烧技术，产生的含挥发性有机物、漆雾颗粒、燃气废气及危废间贮存产生的含挥发性有机物、二甲苯废气经收集后，经“干式过滤器+二级活性炭”处理，通过 1 根不低于 15 米高排气筒（DA004）排放；1# 车间涂装线喷塑工序、喷塑流水线喷塑工序产生的含颗粒物废气经收集后，经“袋式除尘器”处理，通过 1 根不低于 15 米高排气筒（DA005）排放；1# 车间喷塑三连体流水线喷塑工序产生的含颗粒物废气经收集后，经“袋式除尘器”处理，通过 1 根不低于 15 米高排气筒（DA003）排放；1# 车间淋漆线配套的天然气燃烧器采用低氮燃烧技术，产生的含挥发性有机物、二甲苯、燃气废气经收集后，经“活性炭催化燃烧”处理，通过1 根不低于 15 米高排气筒（DA002）排放；3# 车间抛丸工序产生的含颗粒物废气经收集后，经“袋式除尘器”处理，通过 1根不低于 15 米高排气筒（DA008）排放；3# 车间喷塑工序产生的含颗粒物废气经收集后，经“袋式除尘器”处理，通过 1 根不低于 15 米高排气筒（DA009）排放；3# 车间涂装工序配套的天然气燃烧器采用低氮燃烧技术，产生的含漆雾颗粒、挥发性有机物、二甲苯废气经收集后，经“干式高效过滤器G4F7+活性炭催化燃烧”处理，通过 1 根不低于 15 米高排气筒（DA010）排放。
VOCs、二甲苯有组织排放须符合《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第5部分：表面涂装行业》（DB37/2801.5-2018）表2标准要求；硫酸雾有组织排放须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标准要求；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有组织排放须符合《区域性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7/2376—2019）表 1 重点控制区排放限值要求。厂界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硫酸雾无组织排放监控点浓度须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 排放限值要求；厂界挥发性有机物、二甲苯无组织排放监控点浓度须符合《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第5部分：表面涂装行业》（DB37/2801.5-2018）表 3 排放限值要求；厂界臭气浓度、氨气、硫化氢无组织排放监控点浓度须符合《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 1 排放限值要求；厂区内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监控点浓度须符合《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 37822—2019）附录 A.1 排放限值要求。
2. 做好废水的污染防治工作。按照“雨污分流”的原则，设计建设集、排水管网。项目激光切割冷却水、洒水降尘用水全部消耗，不外排；水性漆调配用水，不外排；试漏废水定期补水，不外排；前处理及电泳废水、纯水制备浓水、淋漆槽清洗废水经污水处理站处理，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三级限值要求及济南开源水务有限公司莱城工业区污水处理厂纳管标准后，进入污水管网，由济南开源水务有限公司莱城工业区污水处理厂深度处理。污水处理站、化粪池及管道等采取严格的防渗、防漏措施。
3. 做好噪声的污染防治工作。严格落实各项噪声污染防治措施，优先选用低噪声设备、生产时封闭车间、合理布局、并采用基础减振、消声隔声等降噪措施，同时加强设备维护保养。厂界噪声须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3 类标准要求。
4. 做好固废的污染防治工作。生活垃圾委托环卫部门及时清运；废水性涂料包装桶、催化燃烧废催化剂、废石英砂、废活性炭（纯水制备）、废反渗透膜收集后由相应供应厂家回收；下脚料、清渣废屑、试漏废渣、废打磨砂纸、抛丸废钢丸、焊渣、废包装材料、除尘器收集的塑粉、除尘器收集的抛丸粉尘、除尘器废滤袋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外售至物资回收部门，不外排。废机油、含油抹布、废液压油、废油桶、预脱脂及主脱脂槽槽渣、酸洗废渣、酸洗废液、中和废渣、硅烷废槽渣、废硅烷液桶、淋漆废衬料、水性漆渣（沾染油性漆）、油性漆渣、废油性涂料包装桶、废活性炭（处理VOCs）、电泳漆渣、电泳废滤袋、废滤料（漆雾处理）、废稀释剂、碱喷淋塔废液、污水处理站污泥等属于危险废物，收集后暂存于危废暂存间内，委托有资质单位及时处置。一般固体废弃物的处理和处置须符合《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要求，危险废物的收集、贮存和运输转移须符合《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及《危险废物转移管理办法》等相关要求。
三、公众参与情况 
建设单位未开展公众参与。 
四、相关部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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